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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銀
行
業
務
局

函

機
關
地
址
：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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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羅
斯
福
路
一
段
二
號

傳
真
：（
○
二
）
二
三
五
七
一
九
五
二

受
文
者
：

速
別
：
最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六
月
五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台
央
業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３
４
４
５
１
２
號

附
件
：

主
旨
：
本
行
九
二
一
震
災
家
園
重
建
專
案
貸
款
及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以
來
開
辦
之
優
惠
購
屋
專
案
貸
款
，
借
款
人
若
請

求
將
貸
款
轉
由
其
他
金
融
機
構
承
貸
，
請
配
合
辦
理
，
以
資
便
民
。

說
明
：

一
、
查
上
開
兩
項
貸
款
並
無
禁
止
轉
貸
之
規
定
，
借
款
人
若
搭
配
原
貸
金
融
機
構
自
有
資
金
，
請
求
轉
由
其
他
金

融
機
構
承
貸
，
原
貸
金
融
機
構
不
得
推
拒
，
俾
免
影
響
借
款
人
權
益
。

二
、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以
來
開
辦
之
優
惠
購
屋
專
案
貸
款
，
轉
貸
作
業
相
關
配
合
措
施
（
例
如
額
度
之
控
管
、

轉
貸
前
後
資
料
之
建
置
等
事
宜
）
，
請
本
貸
款
經
理
銀
行
臺
灣
土
地
銀
行
儘
速
研
訂
報
核
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裝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線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共
二
頁

第

二
頁

三
、
本
行
九
二
一
震
災
家
園
重
建
專
案
貸
款
轉
貸
案
：

貸
款
期
限
，
依
規
定
，
仍
應
自
原
貸
金
融
機
構
撥
貸
日
起
算
，
最
長
二
十
年
；
貸
款
本
金
及
貸
款
期
間
全
部

利
息
，
自
該
撥
貸
日
起
第
四
年
起
平
均
攤
還
；
原
貸
及
轉
貸
金
融
機
構
均
應
逐
案
函
報
本
行
業
務
局
備
查
；

其
他
規
定
照
舊
。

正
本
：
本
國
銀
行
、
外
國
銀
行
在
台
分
行
、
信
託
投
資
公
司
、
人
壽
保
險
公
司(

含
中
華
郵
政
公
司)

、
信
用
合
作
社

及
農
漁
會
信
用
部

(

請
合
作
金
庫
銀
行
轉
發)

副
本
：
行
政
院
九
二
一
震
災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、
財
政
部
金
融
局
、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、
中
央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、

中
華
民
國
銀
行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、
財
團
法
人
中
小
企
業
信
用
保
證
基
金
、
本
行
金
融
業
務
檢
查

處
、
本
行
法
務
室

局

長

楊

金

龍


